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桃園市六和高級中等學校 

專任職員甄選報名表 

准考證號碼  

一吋照片二張 

(一實貼一使用迴紋針別

上即可；背後請寫科別

及姓名) 

甄試職務  性別 □男  □女 

姓  名  血型       型 

型 出生年月日   年  月  日 身分證字號  

婚姻狀況 □已婚 □未婚   兵役狀況 

    

□役畢 □免役 

通訊地址  聯絡電話 
（宅） 

（行動） 

電子信箱  個   性 □內向 □外向 □中庸 

家屬 

稱 謂 姓  名 出生日期 身分證字號 職業 
住居地(縣市

區、鄉、鎮) 

是否 

同住 

  年  月  日     

  年  月  日     

  年  月  日     

  年  月  日     

學歷 

學校名稱 系所(組別) 修業起訖年月 
畢/肄/ 

在學 

高中/職 

(需註記所在縣市) 
    年 月至 年 月  

大學/技術學院     年 月至 年 月  

四十學分班     年 月至 年 月  

碩士     年 月至 年 月  

博士     年 月至 年 月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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工作 

經歷 

服務機構/學校 

名稱 
職稱 任職起訖 年資 工作內容 離職原因 

離職 

薪資 

    年  月至  年  月 年    

    年  月至  年  月 年    

    年  月至  年  月 年    

    年  月至  年  月 年    

    年  月至  年  月 年    

檢定 

證照 

檢定項目 發證機關 發證日期 證書字號 審查結果 

     

     

自述(成長背景、家庭、工作理念及未來規劃)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1.本人已確認本表內填寫各項均屬實，如有虛假願接受學校所作之處分。   

2.若正式錄取，基於學校健康管理/行政管理原則，同意學校端查閱個人健康狀況/個人資料。 

3.若正式錄取，本人同意依學校年度公告行事曆出勤。 

報名者 

簽名欄 
 

留存證件（由審

查人勾選） 

※表件請依序裝訂。（紙張請用Ａ4規格） 

□１報名表 □２甄選切結 □３身分證影印本 □４兵役證明文件影印本 

□５大學以上學歷證件影印本 □６經歷證件影印本 

審查核章 
□資格符合 

□資格不符（請註明原因：      ） 
審查人簽章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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桃園市六和高級中等學校甄選切結書 

 

立切結書人        報考六和高級中學 106學年度第 2次專任職

員甄選，如有下列情事之一發生時，除無異議放棄錄取資格外，並願意負偽造文

書刑責放棄先訴抗辯權。 

一、教師法第十四條第一項各款： 

  １、受有期徒刑一年以上判決確定，未獲宣告緩刑。 

  ２、曾服公務，因貪污瀆職經判刑確定或通緝有案尚未結案者。 

  ３、依法停止任用，或受休職處分尚未期滿，或因案停止職務，其原因尚

未消滅者。 

  ４、褫奪公權尚未復權者。 

  ５、受禁治產宣告尚未撤銷者。 

  ６、行為不檢有損師道，經有關機關查證屬實者。 

  ７、經合格醫師證明有精神病者。 

  ８、教學不力不能勝任工作，有具體事實或違反聘約情節重大者。 

    9、經學校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調查確認有性侵害行為屬實。 

二、教育人員任用條例第三十一條各款： 

  １、曾犯內亂、外患罪，經判刑確定或通緝有案尚未結案者。 

  ２、曾服公務，因貪污瀆職經判刑確定或通緝有案尚未結案者。 

  ３、依法停止任用，或受休職處分尚未期滿，或因案停止職務，其原因尚

未消滅者。 

４、褫奪公權尚未復權者。 

  ５、受禁治產宣告尚未撤銷者。 

  ６、行為不檢有損師道，經有關機關查證屬實者。 

  ７、經合格醫師證明有精神病者。 

三、錄取後無法於規定時間內繳交原服務單位離職同意書。 

四、所提有關證件資料有不實情事。 

此 致 

桃園市六和高級中等學校 

立切結書人：  

身分證字號： 

地   址： 

 

 

中 華 民 國 1 0 6 年  月  日 


